課程教學大綱

	課程名稱(中文)：
	法理學 
	開課單位：
	法律學系

	課程名稱(英文)：
	The Sociology of Law
	課程代碼：
	

	授課教師：
	高文琦
	分機：
	35130

	
	
	E-Mail：
	wenchikao@ccu.edu.tw

	學分數：
	2
	必/選修：
	選修
	開課級別：
	大四

	課程概述：
	本學期之法理學，以法社會學為中心，法社會學是研究法與社會交互影響的理論；以法律體系的結構和演進，以及法的功能為對象所從事的經驗性研究。

	教學目標：
	法社會學可分為理論性和經驗性的，前者為系統性之理論，後者為田野的經驗性說明，但都是對法概念以及法在社會中的作用之探討。

課程內容與預定進度如下： 
1、 概念、歷史與地位

1. 概念

2. 歷史

3. 地位

2、 經驗性的法社會學

1. 方法

2. 研究重點

3. 效果研究

4. 司法研究

5. 價值變遷

3、 理論性的法社會學：問題定位

1. 理論構成與理論檢證

2. 理論的多元主義

3. 市民社會作為問題之起點

4、 活的法(Eugen Ehrlich)

1. 法社會學的基礎

2. 社會學的法學

5、 理性化(Max Weber)

1. 社會學作為社會行動之理論

2. 理性化的理論

3. 統治社會學

6、 價值虛無主義(Theodor Geiger)

1. 社會學作為社會行為舉止之理論

2. 法律作為秩序的典型

3. 法律與道德

7、 制度(A. Gehlen, H. Schelsky)

1. 社會學作為社會制度之理論

2. 制度理論，倫理與文化批判

3. 司法的理性

8、 複雜性(Niklas Luhmann)

1. 社會學作為社會系統的理論

2. 社會的系統理論
3. 法的系統理論

九、溝通(Jürgen Habermas)
    1. 社會學作為社會的溝通理論

    2. 溝通理性

    3. 系統與生活世界

    4. 法的溝通理論與民主法治國

十、實例探討：

    1. 法意識

    2. 家庭變遷




	教學方式：
	依進度講解，並鼓勵同學參與討論。

	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
	本課程旨在使學生對於法律社會學基本的認識，除以法規範為準之釋義學外，瞭解法在社會中的作用，以及對法的影響，為進一步研究奠定基礎。

	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
	1、 教師專長：


	法理學、法律史

	
	2、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


	授課教師為留學德國法學博士，專長為基礎法學，與科目師資需求一致。

	成績計算方式：
	期中、期末考試各30％ 課堂參與 40％

	參考書目：
	

	備註：
	


